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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銀行 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客戶注意事項及收費標準 

一、委託人就信託資金之運用結果不論盈虧，除應負擔所指定運用投資標的之國內外發行機構
之各項管理費、交易費及稅捐外，並應就信託資金運用、管理，應按投資標的別，支付予
受託人之信託報酬種類如下： 

信託報酬種類 報酬標準 支付時機 

申購手續費 費率 0%至 5% 
於申購時一次給付，由委託人給付予受
託人。 

轉換手續費 
費用為等值新台幣
300 元至等值新台幣
500元 

由委託人給付予受託人，於辦理轉換時
一次給付。 

信託管理費 
年費率 0.2%，最低等
值新台幣 100元 

由委託人給付予受託人，於返還信託本
益中扣收。 

申購時之通路服務費 費率 0%至 5% 
由交易對手或基金公司給付予受託人，
於申購時一次給付。 

持有期間之通路服務費 
費率 0%至 1% 

(年費率) 

由交易對手或基金公司給付予受託人，
支付方式採取月、季、半年、年度支付
方式為之；此服務費由基金公司逕自各
基金之每日淨資產價值中扣除。 

    備註：有關國內外發行機構之各項行政、管理、投資、買賣、轉換等費用，通常係直接在
淨資產價值中扣抵或隱含在買賣報價與淨資產價值之差價中，委託人應先予充分瞭解。 

二、委託人並瞭解其投資風險：包括可能發生之市場（政治、經濟、社會變動、匯率、利率、
股價、指數或其他標的資產之價格波動）風險、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產業景氣循環變
動、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法令、貨幣等風險所導致之本金虧損，或投資標的暫停交易或贖

回及解散、清算等風險，及因前述風險、受益人大量買回或基金暫停計算買回價格等因
素，或有延遲給付買回價金之可能。投資風險最大可能損失將導致信託資金全數虧損。 

三、本信託資金運用管理所生之資本利得及其孳息收益等悉數歸為委託人所享有；其投資所生
之風險、費用及稅賦亦悉數由委託人負擔，受託人不為信託本金及投資收益之保證。 

四、委託人已瞭解本信託資金並非一般銀行存款，故非屬受託人所投保之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理
賠之項目範圍，且不受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 

五、委託人應自行了解判斷，國內外有價證券之申購、轉換、贖回等實際交易生效日，可能因
國內外非營業日、個別基金規定等作業因素而遞延，受託人不就上述之遞延因素或告知負
任何責任。 

六、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
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七、受託人已確實瞭解從事之交易，若涉及國內、外各基金公司公開說明書規範之短線交易

時，基金公司將有扣收買回費用及保留拒絕交易申請之權利；委託人同意若涉及上述交易
時，受託人將依主管機關規定，提供委託人相關資料予基金公司。 

八、受託人不保本、不保息及不保證最低收益率；投資一定有風險，此一風險可能使本金發生
虧損，其最大可能損失在最差情況下，將損失所有投資本金。 

九、受託人受理委託人申訴案件之管道： 
    (一)業務申訴專線：24小時免付費專線：0800-751068、信託業務申訴專線：07-2385188 
    (二)電子服務信箱：service@mail.bok.com.tw 
    (三)其他方式：當面告知或書面、傳真等其他方式。 
    (四)如因辦理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業務所生紛爭，委託人可向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 
十、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相關權利義務以完整版契約為準。 


